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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為露宿者提供的支援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政府為露宿者提供的支援
服務。  

 
 
背景  
 
2. 政府部門及地區服務單位一直緊密聯絡及合

作，協力支援露宿人士，提高他們接受支援的動機，

勸喻他們盡早脫離露宿生活，自力更生。社會福利署

（社署）為監察支援服務需求，建立了露宿者電腦資

料系統，以記錄有關露宿者的個人資料及所接受的服

務。截至2015年12月31日，已登記的露宿者人數為881
人。  
 
 
社署為露宿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露宿者綜合服務隊（「綜合服務隊」）  
 
3. 自2004年，社署資助救世軍、聖雅各福群會及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各營辦一隊露宿者綜合服務隊，

為露宿者提供綜合服務，包括日間及深宵外展探訪、

緊急及短期住宿、輔導、就業支援、起居照顧（例如

沐浴、剪髮和安排膳食等）、緊急援助金以支付各項

開支（例如短暫租金及生活費、租金按金、其他搬遷

開支等）、跟進輔導服務及服務轉介等。綜合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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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多項支援服務，目的是解決露宿者的燃眉之急，

並提高他們的工作意欲和技能，以協助他們脫離露宿

生活，自力更生。  
 
住宿安排  
 
4. 社署為回應露宿者的緊急及短期住宿需要，資

助非政府機構營辦五間市區單身人士宿舍和兩間市區

緊急收容中心，共提供202個宿位。另外，現時亦有其

他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辦八間宿舍，提供共

421個宿位，為露宿者提供通宵或臨時居所。  
 
5. 任何人士，包括露宿者，如有迫切住屋需要而

未能自行解決，可向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尋求協助，中心會考慮有關人士的實際情況及

需要提供協助，包括提供短期經濟援助、轉介他們申

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安排他們入住由非政

府機構營辦的宿舍、協助他們申請公共租住房屋等。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6. 露宿者如有經濟需要，可向社署申請綜援。綜

援的目的是為因年老、殘疾、患病、失業、低收入等

原因，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家庭或人士提供安全網，

讓他們能夠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綜援受助人如符

合有關規定可申請租金津貼，以應付他們實際支付的

租金。租金津貼金額相等於受助住戶實際支付的租金，

或按符合領取綜援資格的家庭成員人數釐訂的最高金

額，以較低者為準。  
  

  



醫療服務  
 
7. 在醫療服務方面，有需要的露宿者可以使用醫

管局及衛生署豁下的各項醫療和精神健康服務。另外，

社署自2010年起在全港各區設立精神健康綜合社區中

心，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社區精神健康支援服務。露宿

者綜合服務隊的社工，可轉介個案至區內的精神健康

綜合社區中心或醫管局精神科社康服務，及安排個案

由醫管局精神科專科門診作出跟進。  
 
 
民政事務總署為露宿者提供的支援服務  
 
加強地區行政先導計劃：守望計劃  

 
8. 政府於 2014年在深水埗和元朗兩區推行先導

計劃，賦予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理委員

會（地管會）決策及統籌權力，處理部分涉及公共地

方的管理和環境衞生等問題，並由區議會就工作優次

提供意見。  
 

9. 深水埗的區管會和區議會經深入討論，訂出在

先導計劃期間處理兩項議題—加強支援露宿者及加強

支援「三無大廈」。先導計劃於2014年4月開展，並已

於2015年8月完成。  
 

10. 在區議會的支持下，民政處利用先導計劃下的

額外資源，委託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加強對區內露宿者

的支援服務。這項稱為「守望計劃」的工作由關愛出

發，透過專責社工深入了解和跟進露宿者的需要和面

對的問題，按不同情況採取適當措施幫助他們長遠脫

離露宿生活。社工亦會在他們離開露宿行列後持續跟

進，盡量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支援。此外，社區內（包

括地區人士及機構）亦有為上樓露宿者提供額外援助，



例如工作轉介、上樓津貼及傢電資助等。  
 

11. 截至 2015年 8月 31日，先導計劃下的專責社工

共進行超過90次的外展探訪，並協助65名露宿者脫離

露宿行列，其中26人並已連續六個月離開露宿生涯。

計劃的另一特點是為露宿者安排動力及能力培訓，期

間共提供20節小組培訓及185次社區服務機會，協助露

宿者融入新生活和改善他們的自理及社交能力。計劃

期間有29名露宿者覓得短期或長期工作，向自食其力

的目標進發。  
 
臨時避寒中心  
 
12. 民政事務總署設立臨時避寒中心，目的是在寒

冷天氣下，為有需要的市民（包括露宿者）提供臨時

避寒地方。在香港天文台發出寒冷天氣警告後，十一

所臨時避寒中心會在下午5時30分開放至翌日早上；另

有六個地區的臨時避寒中心會按市民要求而開放。  
 
13. 臨時避寒中心內除提供墊褥及毛氈等物品予

入住人士作休息和睡眠之用外，亦會提供食物（熱飯

和杯麵）和熱水。  
 
14. 臨時避寒中心主要設於社區會堂／社區中心。

本署會定期檢視情況，因應區內的需求及資源是否運

用得宜，檢討避寒中心的運作安排。  
 
15. 鑒於本年一月下旬天氣持續嚴寒，民政事務總

署作出特別安排，全數十七間臨時避寒中心於日間寒

冷天氣警告仍生效期間繼續開放。  
 
 

  



徵求意見 

 

16. 請委員備悉文件的內容，並提出意見。 

 

 
 
勞工及福利局  
社會福利署  
民政事務總署  
2016 年 2 月  
 
 




